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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降低工伤保险缴费致工伤待遇降低 工伤职工该如何维权？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案例1：
鞋厂职工患白血病
调解获赔工伤待遇差额

2002年7月 ， 21岁的小刘被
某鞋厂招聘为仓库员工。 2012年
6月， 他在单位工作时突然头晕，
全身无力， 并伴有胸闷耳鸣等症
状。 被送到医院后， 经检查， 确
诊他是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
即再生障碍性贫血， 也就是大家
俗称的白血病。 经多方努力， 小
刘骨髓移植成功， 终于保住了性
命。

2015年4月底 ， 经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 其伤残等级达
到二级。 他说： “我受伤前12个
月的平均月实际工资为 3200多
元， 受伤后才发现， 鞋厂是以月
工资1500元的标准向社保缴费
的， 使我受伤后的工伤待遇损失
极大。”

原来 ，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第35条的规定， 职工因工致
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保留劳动关系， 退出工作岗位，
可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
津贴等工伤待遇， 而这些待遇的
具体数额， 都与受伤职工本人的
工资息息相关。 按规定， 小刘可
享受23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按本人工资80%的标
准每月获得伤残津贴， 由于鞋厂
为他缴纳社保时违规降低了缴费
基数， 所以社保基金只能以月工
资1500元来向小刘支付工伤待
遇， 这样一来， 他实际得到的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等要
少几十万元， 其中伤残津贴每月
将损失一倍多。

“老婆没工作， 孩子才几岁，
今后我还得靠大量的药物维持骨
髓移植后的排异现象， 这都需要
钱啊。” 小刘找到长期专业从事
工伤索赔案件的北京市常鸿律师
事务所的陈剑峰律师帮他维权。

申请仲载未获支持， 小刘又
起诉到法院， 要求鞋厂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差额、 一次性伤残
津贴差额。 一审开庭时， 鞋厂代
理人的态度与劳动仲裁开庭时一
样不同意调解。 见此情景， 陈剑
峰律师说道： “小刘的工伤属于
极重度职业病损害， 按照 《职业
病防治法》 第59条的规定， 除工
伤赔偿以外， 他还可以获得数十
万元的民事赔偿。 如果鞋厂不同
意调解， 那么接下来小刘很可能
要另行起诉民事赔偿。”

庭审结束时， 主审法官对鞋
厂代理人说： “回去跟你们董事
长请示一下是否可以调解。 调解
对鞋厂有利 ， 否则窟窿越来越
大。”

小刘急需钱进一步治疗， 经
过商议， 陈剑峰律师去找主审法
官， 希望他能跟鞋厂董事长联系

陈明利害， 促成调解。 在他们的
努力下， 2015年12月初， 小刘与
鞋厂在法官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
书， 约定单位向其支付差额等共
计60万元赔偿， 另伤残津贴仍可
从社保基金按月支付。 近日， 小
刘打电话给陈剑峰律师， 告知这
笔工伤待遇差额已全部收到。

案例2：
三级尘肺农民工
工伤待遇差额被法院支持

2011年初， 40多岁的老陈从
农村老家来到一山西煤矿打工，
在井下做综掘司机。 三年后， 他
因气胸住院， 被诊断为煤工尘肺
三期。 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认定为工伤， 经劳动部门鉴定，
其伤残等级已达三级。

“2014年12月 ， 单位向工伤
保险基金给我申请了工伤待遇，
我得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8941
元、 按月伤残津贴3093元。 我的
实际工资是5435元， 按月伤残津
贴之所以这么低， 是由于单位未
按我实际工资缴费造成的。” 老
陈说， 他离退休还有十多年， 根
据规定他现在每月可按本人工资
的80%领取伤残津贴直到退休 。
“一个月损失1200多元， 十几年
下来就是一笔巨款啊！ 这些钱是
用我的健康换来的， 我得讨个公
道。” 他说。

老陈是一个弱势农民工， 担
心如果在当地聘请律师， 律师会
被有实力的煤矿老板买通， 便辗
转来到北京， 请陈剑峰律师代理
诉讼。

经过了解， 陈剑峰律师发现
煤矿是按3867元的工资基数为老
陈缴纳工伤保险的， 由于该数额
大大低于老陈的实际工资， 使他
发生工伤后， 按月伤残津贴损失
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损失达30多
万元。 随后， 他帮老陈就工伤缴
费工资和实际工资差额导致的赔
偿申请劳动仲裁 ， 然后叮嘱对
方： “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介
意仲裁结果。 最终， 你的合法权
益会得到法律支持的。”

不久， 仲裁作出裁决， 除支
持两个月停工留薪期工资外， 其
余诉求均不予支持。 接着， 他们
又向法院起诉， 2015年6月底法
院开庭， 陈剑峰律师说： “《关
于2014年度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申
报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明确
规定， 在计发工伤保险待遇时，
单位要严格执行申报的缴费基
数， 对于因少报缴费基数而造成
待遇减少的部分由参保单位补足
差额。”

等待法院判决时， 陈剑峰律
师说： “虽然我们这边提交了大
量证据和其他法院的胜诉判决，
但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毕竟此案
复杂。”

功夫不负有心人 。 2015年
底， 法院判决全部支持了老陈的
诉求： 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按
月伤残津贴外， 煤矿须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差额、 一次性伤残
津贴差额等共计近38万元。

案例3：
重伤丧失劳动能力
谈判6天终获赔40万元

2013年3月 ， 程声来到一家
铁矿做了井下采矿工。 同年11月
3日下午， 吃完饭后他与同事下
井打眼。 刚走了两三步， 矿石突
然坍塌把他砸到下面。 工友将其
送到医院抢救， 他被诊断为闭合
性外伤 、 双肺挫伤双侧胸腔积
液、 胸骨与胸椎多发骨折、 截瘫
等十几处伤病。

虽经康复治疗， 但程声已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 依赖护理才能
生活 。 好在他被认定为工伤 ，
2015年初又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
定为二级伤残、 护理依赖等级为
三级。

2015年初， 铁矿向工伤保险
基金为程声申请了工伤待遇， 他
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万元 、
按月伤残津贴1700元和按月护理
费1285.2元。

程声很气愤： “我在铁矿整
整工作了8个月， 平均每月工资
都超过1万元， 可单位缴纳工伤
保险时却按2000元工资缴费的 。
我伤残到这种程度 ， 每月只给
1700元伤残津贴 ， 这怎么生活
啊？”

经多次电话咨询 ， 2015年3
月， 程声正式委托陈剑峰律师。
听说他请了律师， 铁矿老板马上
委托律师联系程声， 让他说个赔
偿数额。 可陈律师帮他写了赔偿
项目清单后， 单位又不同意支付
了。

陈剑峰律师了解案情时， 发
现程声手里除了病历外什么证据
也没有， 连工伤认定书、 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也被单位拿走
了 ， 更不用说实际工资的证据
了。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陈律师
赶紧到有关部门复印了程声的工
伤认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然后去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
证据目录等材料。

仲裁开庭前， 铁矿老板委托
律师找程声谈判， 表示单位可出
价35万元， 程声不知可否。 陈剑
峰律师告诉他， 除了社保基金支
付的按月伤残津贴和按月护理
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万元之
外， 因单位降低缴费基数造成40
万元的差额 ， 除非达到这个数
额， 否则他就会利益受损， 于是
程声拒绝了单位。

第二天， 单位律师又找到程
声， 说包括社保基金支付的待遇
在内一共给他40万元。 有陈律师

做后盾， 程声没接受。 就这样僵
持了两天， 双方均未松口。

到了第五天， 铁矿老板绷不
住了， 同意另外支付工伤差额赔
偿40万元， 并将赔偿协议书发给
陈剑峰律师审核。 陈律师叮嘱程
声： “落袋为安， 钱没拿到手不
要去劳动仲裁撤诉。”

到了谈判第六天， 程声收到
单位转来的40万元工伤差额款，
这才委托他人去劳动仲裁撤诉。
至此， 经过6天谈判， 二级工伤
职工程声除了社保基金支付的5
万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及按月
伤残津贴待遇外， 另外获得了单
位支付的伤残津贴等工伤差额赔
偿40万元。

案例4：
重伤职工工伤待遇受损
举证充分一审获支持

2012年6月 ， 经朋友介绍 ，
30多岁的小尹到某铁矿打工。 7
月26日早上6点多， 他与同事沿
着斜井去下井作业 。 走了大概
120米左右时， 他突然脚下一滑，
身体倒在用于罐车升降的钢丝绳
上。 恰巧此时正有罐车经过， 把
他带入罐底并从其身上压过去。

小尹被送到医院抢救， 被确
诊为低血容量性休克、 右肺创伤
性湿肺 、 气胸及多处骨折 、 外
伤。 此后被认定为工伤， 其伤残
等级被鉴定为三级、 护理依赖等
级三级。 受伤后， 他基本上都是
在住院治疗， 目前双腿全残， 不
能独立行走。

小尹和妻子小马就工伤赔偿
事宜多次与单位协商未果， 便委
托陈剑峰律师代理案件： “我在
铁矿上班了一个月， 工资是5800
元， 可单位却按1720元的工资标
准给我缴纳工伤保险。 缴费基数
低了， 我发生工伤后得到的赔偿
就少了一大块。”

陈剑峰律师了解到， 由于单
位未按小尹实际工资缴纳工伤保
险， 使其受伤后仅得到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39560元 、 按月伤残津
贴 1376元和按月护理费 757元 。
因为钱太少 ， 小尹一直拒绝领
取。 而单位态度强硬： “就这么
多钱， 再没有其他任何赔偿了，
爱要不要。”

申请劳动仲裁后， 被裁决单
位支付6千元赔偿。 小尹一家无
法接受此结果， 便向法院提起诉
讼。 在经历申请法官回避等一系
列变故后 ， 案件终于开庭审理
了。 陈剑峰律师在诉讼请求中列
举的法律依据非常详细， 第一次
开庭历时一整天 。 经陈剑峰律
师、 左爵云律师不断盘问， 单位
一方的证人露出破绽， 说出小尹
23天领了3200元工资、 渣工工种
每天挣100多元等情况。 在法庭
辩论阶段 ， 陈剑峰律师据理力
争， 论述单位需支付工伤待遇差
额的事实和理由。

不久， 一审判决单位向小尹
支付至退休年龄60岁之前的伤残
津贴差额、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
额、 停工留薪期工资、 住院伙食
补助费、 住院护理费等共计43.5
万元。

为了保障职工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能得到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
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同时明确规定了缴费基数。 但个别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以低于职工实际工资的标准来
缴纳社保费。 这种情况下， 一旦职工受到严重的工伤或职业病的伤害后， 所享受的待遇会大幅降低。 遇到这种情
况， 职工该怎样维权呢？ 由此， 本报向大家介绍几则相关典型案例， 并由从事工伤维权的专业律师陈剑峰为大家
点评。

长期代理工伤索赔案件的陈
剑峰律师表示 ， 用人单位以低
于职工实际工资的标准缴纳工
伤保险的情况并非个案 ， 老板
省钱了， 但职工一旦发生工伤，
其享受到的工伤待遇必会有所
降低 ， 而且伤害程度越严重 ，
待遇损失就越大 ， 差额高达几
十万元的情况比比皆是。

当工伤职工遇到工伤缴费
工资和实际工资差额导致的待
遇受损时 ， 劳动者可依法申请
维权。

从维权策略来看 ， 5-10级

工伤职工 ， 在享受社保基金支
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后
再申请劳动仲裁 ， 要求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差额部
分； 而1-4级伤残的工伤职工，
因伤情严重 ， 可要求单位按照
实际工资到社保部门补齐社保
费。 若单位拒绝或者拖延不办，
职工可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举
报或投诉 ， 要求其补缴社保 。
这样 ， 工伤职工所享受的伤残
津贴 、 护理费等待遇就有了永
久保障 ， 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待遇也不会吃亏。

■律师点评

伤残程度不同
维权策略有别


